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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第1次核物料管制會議紀錄 

一、時間：113年6月26日(星期三)下午14時 

二、地點：核安會二樓會議室 

三、主席：陳副組長文泉 

四、出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名單 

五、紀錄：馬志銘 

六、會議決議事項： 

1. 有關核二廠新建低放射性廢棄物貯存設施建造執照申請書件之品質與

內容完備性，請台電公司參考核一廠審查經驗妥善辦理；另核二廠新

建低放射性廢棄物貯存設施之用地事宜，請台電公司盡速確定，以利

推動。 

2. 蘭嶼龍門碼頭修繕作業期間，請台電公司注意工安與輻安，並於修繕

作業完成後提報龍門碼頭修繕成果報告。 

3. 請台電公司核安處於核一廠汽機廠房主發電機拆除作業期間，加強除

役廢棄物料帳管理系統作業內容之稽查。  

4. 為確保T容器製造量產時符合相關規定，請台電公司於製造前提報專案

品質查證計畫，並檢附採購文件與申請書之符合性分析表，以有效落

實三級品保作業。 

5. 有關核二廠除役設備組件除污之作業規劃，請台電公司參考核一廠汽

機廠房廢棄物處理區作業計畫之處理方式，於本案設備規劃設置前，

提報核二廠汽機廠房廢棄物處理區作業計畫送審。  

6. 台電公司所屬之低放射性廢棄物貯存設施於申請運轉執照換發時，除

依放射性物料管理法及其施行細則之規定備妥相關文件，並請檢附自

主品保檢核之文件。  

7. 有關台電公司承諾既有核能電廠廢料廠房5年1次之結構監測項目，請

參酌低放射性廢棄物貯存設施再評估報告審查導則之二、設施結構檢

查及評估之審查要點與接受基準第(二)項內容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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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請台電公司依「核能一廠除役計畫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第5.5節之承

諾，於核一廠除役活動產出之廢棄物辦理離廠作業時，依規定向環境

保護主管機關申報。 

9. 未來放射性物料設施之地震通報作業，如非上班時間放射性物料設施

所在地發生震度二級地震時，延至上班日十時前完成通報及現場巡

查；惟地震震度在三級以上或接獲本會通知時，仍按原通報程序辦

理。 

10. 為確保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之執行成果品質，請台電公司於7月

10日前函送本計畫近三年依照「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專案品質

保證計畫」執行相關品保作業之稽查及巡查紀錄。 

11. 台電公司籌組高放最終處置專家諮詢團隊，審視高放計畫各項規劃及

成果並提出專業建議，作為未來執行方向之參考，請台電公司於7月10

日前函送專家諮詢團隊成員近三年名單資料及其諮詢成果。  

七、散會(下午16時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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